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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万 宏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为全资子公司

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源恒利”）提供人民币

壹亿元整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2019 年 8 月 20 日，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

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行上海分行”）为宏源恒利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签署

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、2019 年 3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、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

的议案》。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、3 月 22 日在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披露的相关公告。公司本次对宏源

恒利提供的担保在审议通过额度范围内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 

2.成立日期：2013 年 6 月 18 日 

3.注册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汶水东路 351 号 2 号楼三层 309 室 



4.法定代表人：赵小莉 

5.注册资本：50000 万元整 

6.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，贸易经济与代理，从事货物

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供应链管理，货物仓储，商务咨询，各类有色

金属化学产品，农产品的销售与批发等。 

7.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 

宏源期货有限公司是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 

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是宏源期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

司。 

8.产权及控制关系： 

母公司宏源期货有限公司 100%控股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

公司。 

9.被担保单位各年总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和净利润数据如下表： 

项目 2018 年末 2019 年 6 月末 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203,100.43 255,965.96 

负债总额（万元） 162,702.65 203,704.69 

其中：银行贷款总额（万元） - - 

      流动负债总额（万元） 162,702.65 203,704.69 

净资产（万元） 40,397.78 52,261.27 

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239,507.23     253,781.77 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2,650.48       2,296.54 

净利润（万元） 1,978.04       1,863.49 

注：被担保人相关指标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。 

被担保对象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2019年8月20日，公司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为宏源恒利办理综合

授信业务签署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 



被担保人（借款人）：宏源恒利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  

担保方式：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 

担保期限：贷款授信期限为1年，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起算日起3

年。   

最高债权额：人民币壹亿元整 

以上对外担保事项及金额均符合公司《关于为宏源恒利（上海）

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规定。 

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担保实施前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万元，

逾期担保累计金额0万元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，因担保被判

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0万元。 

本次担保实施后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,000万
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14%。逾期担保累计金额0万元，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，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

额为0万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

 


